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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行政法概要 

 

一、何謂行政法上「不當聯結之禁止」原則？我國行政程序法對此原則有何明文規定？ 

【擬答】： 

行政法之法源，除成文法與不成文法之法源外，尚有行政法之一般原則。行政程序法第 4

條明定：「行政行為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其中所謂「法律」者，包括憲

法、法律、法規命令及行政規則與地方自治規章等成文法。所謂的「一般法律原則」則指

不成文法的「法律原則」，例如公平正義的理念、公益原則等。 

所謂「不當聯結之禁止」，係指行政機關行使公權力，從事行政活動，不得將不具事理上

關連的事項與其所欲採取的措施或決定相結合。尤其當行政機關課予人民一定的義務、負

擔，或造成人民其他不利益時，其採取之手段與所欲追求的目的間，必須有實質之內在關

連，不可將與權力作用目的不相干的要素納入考量。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在行政程序法上的落實 

不當聯結禁止原則不只是要求各該行政行為目的須與所考慮的要素間具有「關聯性」為

已足，而是要有「正當合理的關聯」。我國行政程序法除在第 137 條第 1項第 3款規

定：「人民之給付與行政機關之給付應相當，並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之外，第 94 條對

行政處分之附款，亦要求「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理關聯」。 

惟禁止不當聯結應可適用各行政領域 之各事項，而為一般行政法原則，凡無合理關聯，

不應併聯考量及處理之事項，縱該二事項分別考量及處理皆無違法，其併聯考量及處理

則仍屬不當聯結而違法。 

最高行政法院 90 年度判字第 1704 號判決曾以此原則作為審查法規命令正當性標準，該判

決稱：「行政法所謂不當聯結禁止原則，乃行政行為課以一定之義務或負擔，或造成人民

其他之不利益時，其所採取之手段，與行政機關所追求之目的間，必須有合理之聯結關係

存在，若欠缺此聯結關係，此項行政行為即非適法。汽車行車執照須在一定期限內換發，

主要目的在於掌握汽車狀況，以確保汽車行駛品質進而維護人民生命、身體、財產法益；

而罰鍰不繳納涉及者為行政秩序罰之執行問題，故換發汽車行車執照，與汽車所有人違規

罰鍰未清繳，欠缺實質上之關聯，故兩者不得相互聯結，前開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8條有

關罰鍰繳清後始得發給行車執照之規定，亦有悖於不當聯結禁止原則。從而，前開規定本

院自得不予適用。」惟系爭判決中有關交通法規部分，業經立法修正，併此敘明。 

 

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商品檢驗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將動力衝剪機械之檢驗合格證書核

（換）發及檢驗業務委託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辦理。試題： 

受委託之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在行政法上之地位為何？ 

若因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職員甲在檢驗過程中之疏失，導致送驗人遭受損害，

因此衍生之國家賠償責任，應以誰為賠償義務機關？ 

【擬答】： 

所謂「公權力受託人」，是指受公行政託付以公權力，並以自己名義行使，從而完成特

定任務之私人。此種由公行政將其公權力託付私人，以執行行政任務之制度，則為公權

力授與，或稱行政委託。行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項之規定，所涉及者即為公權力授與，

公權力受託人雖保持其私法主體之地位，但在功能上，則可以在一定之範圍內從事高

權，因而被納入間接之國家行政。 

行政程序法第 16 條：「Ⅰ行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

理。Ⅱ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Ⅲ第一

項委託所需費用，除另有約定外，由行政機關支付之。」據此，行政委託之原則如下：

須由國家對私人為委託行為、須將「公權力」委託或授權於私人、受委託人須以自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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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獨立行使公權力；若仍以原委託機關名義作成行政行為，則非行政委託而可能屬於行

政助手。 

題示情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依商品檢驗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將動力衝剪機械之檢驗

合格證書核（換）發及檢驗業務委託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辦理，乃屬依法規

將權限之一部份移轉給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行使，故應屬行政委託。 

行政救濟： 

對於公權力受託人所為之處分，訴願法第 10 條規定：「依法受中央或地方機關委託行使

公權力之團體或個人，以其團體或個人名義所為之行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原委託

機關提起訴願。」惟監督機關僅能於監督權範圍內為訴願審查。另人民如就有關受託事

項提起行政訴訟，行政訴訟法第 25 條規定：「人民與受委託行使公權利之團體或個人，

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之團體或個人為被告。」 

國家賠償責任： 

國家賠償法第 4條第 1項規定：「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團體，其執行職務之人於行使公

權力時，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受委託行使公權力之個人，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

亦同。」配合同法第 2條第 2項及第 9條第 1項規定，委託機關即為國家賠償義務機

關，以確保受害人之求償權。 

 

三、關於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期間及時效完成之法律效果，我國行政程序法如何規定？公法上請

求權時效完成之法律效果與私法上請求權時效完成有何差異？ 

【擬答】： 

所謂消滅時效，指請求權因於一定期間內，繼續不行使而致滅損或消滅而言。消滅時效制

度具有對長久不行使權利者的懲罰作用，亦即，對「睡眠於權利之上者」，不予保護。此

種權利長期不行使的事實狀態，往往為社會所信賴，為維持現存之社會秩序。保護社會公

益，保護法之安定性，使其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產生減損或消滅之效果。 

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以往通說皆主張應類推適用民法之相關條文，係鑑於行政法欠缺通

則性規定可資適用，但行政程序法法典化完成後，即足以彌補此項缺失。惟若在行政程序

法施行前已發生之公法上時效請求權，則尚不能適用行政程序法之規定，而應視其性質分

別類推適用其他相關法律，至於時效中斷及不完成則類推適用民法之相關規定，此有釋字

第 474 號解釋意旨可資參照。 

關於時效期間、請求權消滅之結果、中斷事由及如何重行計算，行政程序法分別定有明

文：「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行政機關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因五年間不行使

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因十年間不行使而消滅」（第 131

條）、「行政處分因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時，自該處分失效時起，已中

斷之時效視為不中斷」（第 132 條）、「因行政處分而中斷之時效，自行政處分不得訴請

撤銷或因其他原因失其效力後，重行起算」（第 133 條）、「因行政處分而中斷時效之請

求權，於行政處分不得訴請撤銷後，其原有時效期間不滿五年者，因中斷而重行起算之時

效期間為五年」（第 134 條）。 

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之法律效果 

消滅時效完成之立法例有分為「權利消滅主義」及「抗辯權發生主義」。所謂權利消滅主

義係指時效完成後權利之本身歸於消滅；而「抗辯權發生主義」則是權利與訴權皆不消

滅，但發生債務人得永久拒絕給付之「抗辯權」，目前我國行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2項，

係採權利消滅主義，而私法上請求權時效完成，則是採抗辯權發生主義。 

 

四、A公司於民國 101 年 8 月 1 日向主管之 B市政府建設局申請建築執照，惟至民國 102 年 4

月，A之申請案仍未獲行政機關任何准駁決定之通知，A遂提起訴願救濟。假設該案訴願審議

程序進行中，B市政府建設局已作成駁回 A申請之行政處分。於此情形，受理訴願機關應如

何處理？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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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消極不作成行政處分之救濟 

人民依法向行政機關提出申請，行政機關未於一定期間內為准駁決定時，人民得依訴願法

第 2條第 1項提起怠為處分訴願，請求訴願機關命行政機關於相當期間內作成行政處分。

題示情形，A公司於民國 101 年 8 月 1 日向主管之 B市政府建設局申請建築執照，惟至民

國 102 年 4 月，A之申請案仍未獲行政機關任何准駁決定之通知，故其提起訴願應屬適

法。 

然若該案於訴願審議程序中，B市政府建設局已作成駁回 A申請之行政處分。於此情形，

受理訴願機關應如何處理，則有下列爭議： 

甲說：訴願機關應續行訴願程序，對嗣後所為之行政處分併為實體審查。 

按「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

為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亦得提起訴願。前項期間，法令未規定者，自機關受理申請

之日起為二個月。」訴願法第 2  條定有明文。同法第 82 條規定：「對於依訴願法

第 2  條第 1  項提起之訴願，受理訴願機關認為有理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

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受理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

處分者， 受理訴願機關應認訴願為無理由，以決定駁回之。」，自法條之文義及其編

列次序可知，訴願機關就怠為處分之訴願得以無理由而決定駁回，係承第 1  項之規

定而來，是以該條第 2 項之行政處分，應指有利於訴願人之處分而言。 

自人民程序之保障及訴訟經濟觀點，若採應為處分機關於訴願決定前為行政處分，訴

願決定即應以無理由予以駁回之見解，人民勢必就遲到之行政處分重為訴願，如人民

不知應另為救濟，將喪失實體保障之機會，對人民權益之保障不夠週延。 

自人民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目的觀之，訴願人因行政機關怠為處分而訴願（即課予義

務訴願）後，受理申請之行政機關所為遲到之行政處分非完全有利於訴願人，雖訴願

人仍可就該遲到之處分另行訴願。惟如此作法，一則程序不符經濟原則，且若訴願機

關以撤銷訴願方式處理（即將原處分撤銷，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之方式），

顯又與訴願人提起課予義務訴願之初衷有違。 

依本院 81 年 9  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原告合法提起之行政訴訟不因行政機關

程序違法之訴願決定而失其效力。訴願法第 20 條、第 21 條及行政訴訟法第 1  條

第 1  項訴願、再訴願決定之期限，即係依據『迅速決定及迅速裁判之理念所為規

定，原告合法提起之行政訴訟不因行政機關程序違法之訴願決定而失其效力…」之決

議意旨可知，此一遲到之行政處分並不影響訴願程序之續行，性質上均為行政機關內

部自我審查  之機制，基於同一法理，當無要求訴願人須就遲到之行政處分，重新提

起訴願之理；又本院 76 年度判字第 1848 號判決亦認為：「遲為訴願之決定，對原

告已合法逕行提起之再訴願，應無影響，並無命原告須對該遲為之訴願決定，負有另

行提起再訴願之責任。」 

乙說：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項規定駁回訴願 

訴願法第 82 條立法理由為：「一、本條新增。二、配合行政訴訟法第 5  條關於請求

應為行政處分之訴訟，增列本條。受理訴願機關受理依第 2  條第 1  項提起之訴願事

件，應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三、受理訴願機關未為第 1  項之決定前，應

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處分者，應作為而不作為之情形已不復存在，訴願無實益，受理訴

願機關應以訴願為無理由，而予駁回。」，則觀其立法目的，無非賦予訴願人得以應作

為機關之不作為為訴願理由，請求訴願機關命其作為，藉達督促之目的，既應作為機關

已為行政處分，則其應作為而不作為之情形已不復存在，訴願之目的已達，故訴願已無

實益，並未限於行政機關所為遲到之行政處分應與訴願人之請求相合， 故不論遲到之行

政處分是否有利於訴願人，訴願機關均應以訴願為無理由，予以駁回。至如不服應為機

關所為遲到之行政處分，須另行訴願，是否妥適，乃立法政策問題。 

丙說：依訴願聲明為不同處理 

如訴願係請求作成處分，則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政處分，應作為而不作為之情形已不存

在，訴願無實益，受理訴願機關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並無不法。如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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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請求為特定內容之行政處分，惟應作為機關所為處分不利於訴願人，應認訴願人已對

該不利處分有不服之表示，受理訴願機關應續行訴願程序，就該不利之處分為實體審

酌，如受理訴願機關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並非適法。 

實務見解（最高行政法院 101 年度 2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 

自程序之保障及訴訟經濟之觀點，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所謂「應作為之機關已為行

政處分」，係指有利於訴願人之處分而言，至全部或部分拒絕當事人申請之處分，應不

包括在內。故於訴願決定作成前，應作為之處分機關已作成之行政處分非全部有利於訴

願人時，無須要求訴願人對於該處分重為訴願，訴願機關應續行訴願程序，對嗣後所為

之行政處分併為實體審查，如逕依訴願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駁回，並非適法。 

承上所述，本文以為基於保障人民觀點出發，實務見解所採意見應屬可採，故若 B市政府

建設局已作成駁回 A申請之行政處分，於此情形，受理訴願機關仍應續行訴願程序，應對

嗣後所為之行政處分併為實體審查。 


